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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單裝訂處(第三聨)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基  本  資  料
	申請人
姓　名
	
	電話
號碼
	(　　) 

	
	郵　寄
請　
	（是請打）
	手機
號碼
	

	
	通　訊
地　址
	

	二、土地座落
	地
區
	 □桃園區(A)　 □中壢區(B)   □平鎮區(C)   □八德區(D)   □龍潭區(E)
 □觀音區(F)　 □龜山區(G)　 □大園區(H)　 □新屋區(I)   □蘆竹區(J)
 □大溪區(L)　 □楊梅區(M)

	
	段　別
	代碼(  　　     )　　　　　　　段　　　　　　　小段

	
	地號填寫處
	
	
	
	
	
	

	
	
	
	
	
	
	
	

	
	
	
	
	
	
	
	

	
	
	
	
	
	
	
	

	
	
	
	
	
	
	
	

	
	
	
	
	
	
	
	

	
	
	總筆數 共計　　　　筆
	※（地號請由左至右填寫，欄位不足時請填寫於背面）

	三、申請須知（一）
	應檢附資料:
1.14日內新分割或地籍圖謄本重測案件須檢附，地籍圖謄本1份。
2.規費單1份。
補充規定：
1.為便民及簡化作業流程縮短核發證明書時間，請申請人提出清楚明確地籍圖謄本(正本)，並以「」符號標示申請土地位置。
2.請申請人自行核對申請土地筆數及是否屬都市計畫區內土地後再繳納規費，已繳規費概不退還。
3.收費標準：以土地筆數計算，每筆地號貳拾元整，如須申請兩份，則應檢附兩份規費單，以此類推。

	三、申請須知（二）
	1.說明：
(1)民眾為瞭解本市都市計畫實施情形，得向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經本府授權之區公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
(2)申請土地為復興區都市計畫土地，請洽復興區公所申請，本市其他區域請洽本府申請。
2.應備書件：
(1)請依式填寫申請書1份。
(2)14日內新分割或地籍圖重測案件，檢具申請土地之地籍圖謄本(正本)1份。
3.申辦機關：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經本府授權之區公所。
4.注意事項：
(1)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之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據已公告實施之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套繪圖核對，僅供參考之用，若作為實施買賣之依據應依現地指示建築線為準。
(2)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係就申請地號查核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及計晝說明書中之特殊土地使用規定，如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及公共設施負擔比例之規定等予以查列，至計晝書中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如使用類別、使用性質、建蔽率、容積率、高度、前後院側院及開發限制等之其他限制規定，請持證明書洽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詢。
(3)證明書有效期間依證明書所載為準。
(4)本證明書核發後有關土地位置、地號或都市計畫內容如經依法公告變更，應以公告變更者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四、土地座落 (補充)
	地號填寫處
	
	
	
	
	
	

	
	
	
	
	
	
	
	

	
	
	
	
	
	
	
	

	
	
	
	
	
	
	
	

	
	
	
	
	
	
	
	

	
	
	
	
	
	
	
	

	
	
	
	
	
	
	
	

	
	
	
	
	
	
	
	

	
	
	
	
	
	
	
	

	
	
	
	
	
	
	
	

	
	
	
	
	
	
	
	

	
	
	（地號請由左至右填寫欄位不足時請填寫於下列空白處）





 (民)都開發F01-表一2/2
